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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反馈问题
问题三十:道路保洁不到位。2021年印发的《青岛市城市道路清扫保洁精细化工作标准》要求,深度保洁道路日常应做到“2次机扫、3次洒水、1次高压冲洗”。督察发现,城区道路保洁标准擅自降低,频次不足、冲洗不净、未同步湿法作业等问题普遍存在。2023年青岛市走航监测结果显示,先后有337条道路出现PM10高值,其中152条道路频繁出现,道路扬尘污染问题成为顽瘴痼疾。调阅青岛市2023年4个季度道路保洁考核情况,各区(市)均接近或高于90分,考核流于形式。
二、整改目标及完成情况
严格按照标准实施道路深度保洁作业。2024年莱西市已按照原《青岛市城市道路清扫保洁精细化工作标准》规范城区深度保洁道路清扫保洁管理，车行道实行“2次机扫、3次洒水、1次清洗”，完成整改。自2025年3月1日起，执行新版《青岛市城市道路清扫保洁精细化工作标准》（青城管委〔2025〕2号）要求，对城区道路车行道实行每日“2次机扫、2次清洗、1次洒水（7-9月）”，及时清除路面垃圾，提升路面保洁质量。
三、整改措施及具体落实情况
（一）进一步规范开展机械化保洁带水作业。道路保洁机械化作业严格落实《山东省扬尘污染防治管理办法》，严格按照深度保洁示范路作业标准，采取“洒水车+高压冲洗车+洗扫车”的“三位一体”作业模式，落实“一冲、两扫、三洒水”，自2025年3月1日起，按照《青岛市城市道路清扫保洁精细化工作标准》规定，落实“两扫、两冲、一洒（7-9月）”标准，对车行道开展高压冲洗车与洗扫车配合作业，环境颗粒物污染路段，每天增加1遍洒水作业，清除路面积尘、积土。
（二）线上线下齐监管深度保洁道路作业质量。根据青岛市城市管理局“关于加强城市道路机械化带水作业监管工作的通知”要求，全面排查莱西市城市道路清扫保洁作业专用车辆情况，经排查，具备条件的保洁作业车辆已全部加装轨迹定位、作业状态感知等数字化监控装置和视频设备，有效接入青岛市数字化监管平台，信息数据正常。线下重点现场落实日常保洁、冲洗质量等情况。发现问题及时督促整改，推动我市道路保洁质量不断提升。
（三）建立道路机械化保洁长效管理机制。进一步规范深度保洁道路作业台账管理，根据巡查监管过程中发现的新情况新问题，及时创新完善工作方式和举措，切实做到道路精细化保洁和扬尘治理工作。
四、销号验收情况
2025年5月22日，莱西市人民政府组织了自我验收。2025年6月5日，青岛市城市管理局进行了验收复核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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